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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百千万”中小企

业培育行动的通知  

吉工信民营〔2018〕350 号  

各市（州）工信局，县（市、区）经济局：  

  为贯彻落实全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服务年活动部署要求，大力
培育市场主体，扩大民营经济总量，现就 2018 年全省工信系统开展“百千万”

中小企业培育行动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全省“抓环境、抓项目、抓落实”行

动为切入点，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百千万”培育行动，优化服务、分类扶持，

着力培育一批优质骨干民营企业，提高民营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现扩大

经济总量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二、发展目标  

  坚持“升级、成长、培育”三位一体，开展“百千万”中小企业培育行

动，即：开展百强民营企业培育发展行动，打造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民营大

企业和企业集团。开展千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引导一批中小企

业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开展万户成长型小微企业培育行

动，促进一批成长型小微企业加快发展，形成全省中小企业升级、成长、发展

梯队。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百强民营企业集团培育发展行动。即以全省主营业务收入超

10亿元的民营企业为重点，以工业企业为主体，促进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

各类企业全面发展。通过一企一策，鼓励引导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支持企业参
与相关的标准制定，积极培育吉林省名牌等，实现关键少数率先发展，成为支

撑优势产业发展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军企业和企业集团。  

   （二）开展千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围绕汽车、石化、农产品加

工等主导产业，培育一批协作配套能力强、专业化水平高的中小企业；围绕医

药健康、食品、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培育一批细分行业骨干

企业，提升其精细化、特色化发展水平；围绕现有新动能企业，培育一批具有

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示范企业。组织开展“专精特新”认定工作，建立培

育规范和标准。  

   （三）开展万户成长型中小微企业服务行动。依托全省创业孵化基地、特

色工业园区等发展平台，选择一批成长速度快，发展前景好的初创期中小微企

业，引导综合性服务机构和社会化服务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担保、人才培养、技



术支持、信息咨询、创业辅导、市场开拓、管理咨询、法律维权等公共服务，

推动企业上规模、上水平、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突出发展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综合协

调作用，委托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具体负责行动的日常组织和综合协

调等相关工作。各市（州）、县（市）工信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对“百千

万”中小企业培育行动相关任务进行细化分解，明确人员、压实责任、分类推

进，建立省市县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二）建立分级负责培育机制。建立省市分级负责机制，省级层面重点抓

好“三个 100”即:100 户百户民营大企业、100 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 户成

长型小微企业，形成省级“百千万”中小企业信息库。市（州）结合本地区发
展实际，建立本地区“百千万”中小企业培育信息库。依托全省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网络，建立全省“百千万”中小企业培育信息库。加强培育企业的运

行监测，实行定期调度，每季度次月 20日前上报本地区培育工作开展情况，对

培育库及时调整更新。  
   （三）强化政策支持。各地工信部门要发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牵头作用，

深入研究针对大企业培育、壮大发展中小企业和生成小微企业的差异化扶持政

策。梳理集聚扶持民营企业的各类政策、项目、资源等向“百千万”培育中小

企业倾斜。省级重点产业专项资金、省级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引导资金优

先支持“百千万”培育企业项目；优先支持“百千万”培育企业参加中博会、

投资贸易、展览展销等市场拓展活动；优先将“百千万”培育企业列入全省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服务对象，开展信息咨询、融资担保、电子商务、创

业指导、人才培训、法律咨询等服务。  

   （四）建立考核机制。省级层面要对“百千万”企业培育行动落实情况适

时进行督查，并对督查情况进行通报，厅内各项政策要向专项行动开展好的地

区倾斜。各市（州）也要加强对县（市、区）培育行动的指导和考核，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机制。  
   五、其他要求  

  请各市（州）、县（市）工信局于 2018 年 9 月 28日前将遴选的“百千

万”企业推荐名单报送至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联系人：丛妍  
  联系电话：0431-81151152  

  电子邮箱：756831035@qq.com  

  附件：“百千万”企业推荐名单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8 年 8 月 27日  


